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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員工協助方案-各機關學校員工危機個案處理標準

作業流程圖 

 

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作業階段

1.發生危機事件

3.1通報家屬、警察、消防單
位、直屬長官、人事處及各機
關員工協助關懷小組並送醫

2.有無人員受傷

4.各相關人員至醫院探視並了解情形
及給予適當協助

5.安排員工協助方案服務資源(如心
理諮商、法律諮詢等或其他身心調適

資源)

是

8.由各機關員工協助關懷小組持續追
蹤輔導

9.結案

前
置
階
段

執
行
階
段

後
置
階
段

1.-3.2當日

4.每星期
至醫院探
視

5.    7日
(得視情形
評估調整)

6.-7.1個月

8.-9. 每月

6.依照個案情形
評估是否適任現職

是
7.採取適當管理措施或工作調整

否

否

3.2通報家屬、直屬長
官、人事處及各機關員

工協助關懷小組


